
 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16）

新 31 民终 1340 号 

 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廖文平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5 月 22 日

出生，巴楚县人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王萍华，女，汉族，1958 年 5 月 22

日出生，个体工商户，现住巴楚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黄云敏，男，汉族，1959 年 7 月 1 日出生，退

休职工，现住图木舒克市。 

上诉人廖文平因与被上诉人王萍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不服巴

楚县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5）巴民初字第 1491 号民事判决，向本

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。 

本院审理过程中，上诉人廖文平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，无正当

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

四十三条、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本案按上诉人廖文平撤回上诉处理。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

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 



二审案件受理费 2854 元（廖文平已预交），减半收取 1427

元，由上诉人廖文平负担 1427 元，剩余 1427 元由本院退还廖文

平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 

  

  

  

  

审 判 长  何春璐 

代理审判员 杨光耀 

代理审判员 吴炳坤 

  

二○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

               

书 记 员 张墨川 

  


